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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TF文件第59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批發及零售業工作小組  

 

《危險品（一般）規例》和  

《2012 年危險品（適用及豁免）規例》修訂工作的進展  

 

目的  

 

1.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以下資料：    

 

1.1 《危險品（一般）規例》和《 2012年危險品（適用及

豁免）規例》修訂工作的最新進展；  

 

1.2 建議修訂項目，包括消費裝危險品的管制制度；以及  

 

1.3  建議為實行新例而作出的過渡安排。  

 

背景  

 

2. 《危險品條例》於一九五六年制定，對十大類危險品作出

管制。根據現行法律架構，任何人皆可使用、貯存和運送

少量（即不超過豁免量）某些類別的危險品而無須申領危

險品牌照。  

 

3. 修訂建議旨在調整本地危險品規管制度，使之與《國際海

運危險貨物規則》等國際標準一致，既利便業界和公眾，

亦藉此提升本港危險品規管措施的安全標準。  

 

4. 考慮到市面上小包包裝的危險品 (例如異丙醇（酒精搓手

液））的使用情況，為方便業界和公眾，日後將在不影響

公眾安全的前提下，推行一套新的危險品分類方法和消費

裝危險品管制制度。然而，這些新措施現時尚待完成修訂

並通過《危險品（一般）規例》後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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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進展  

 

5. 近年，主管當局檢視了修例工作中原先提出的各項建議，

計劃先着手處理實施新危險品分類方法必需的修訂。  

 

6. 有關的全面諮詢工作已於二零一七年結束，現時修例工

作亦進入了最後階段，正待修訂《危險品（一般）規例》

及更新《2012年危險品（適用及豁免）規例》的工作完成。 

 

7. 修訂建議預定於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立法會會期内提交

立法會。  

 

建議修訂項目的最新資料  

 

8. 概括而言，主要修訂包括以下幾項：  

 

8.1 將本地現時的危險品分類由十類改為九類，使之與

《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的分類系統一致，方便營

商。  

 

8.2 引入《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的「包裝類別」概念，

以顯示危險品的危險程度，另依據危險品的危險程度

修訂豁免量。  

 

8.3 廢除現有的危險品包裝、標記及標籤規定，並引入新

的規定，與《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看齊，方便營

商。  

 

8.4 發出實務守則，訂明各項必要的技術細節（例如試驗

危險品包裝的詳細規定、危險品包裝的規格），以便

緊貼科技的改變和演進，適時更新各項詳細規定。  

 

8.5 推行消費裝危險品管制制度。消費裝危險品（例如酒

精搓手液和香水）是市民大眾常用並以消費裝形式包

裝的危險品，容量不超過規例訂明的「最大包裝容

量」。  

 

8.6 豁免某些已受其他法例規管或市民日常使用的物品

所含的危險品，包括藥物及中藥、殺蟲劑、食物、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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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動物、經充氣的輪胎、經充氣的球或氣球，以及

照明裝置等。  

 

8.7 調整《危險品（一般）規例》下違例的罰款額，以抵

銷多年來的通脹，保持必要的阻嚇作用。  

 

9. 除二零一七年進行諮詢時提出的修訂建議外，主管當局亦

建議作出以下幾項修訂：  

 

推出「貯存及使用牌照」  

9.1 現時，危險品貯存牌照是當作包括使用該危險品的牌

照。為優化貯存及使用危險品的管制制度，提升安全

水平，消防處擬推出「貯存及使用牌照」，規定持牌

人清楚說明使用危險品的地點。  

 

混合貯存相容的第4至9類危險品  

9.2 現行《危險品（一般）規例》禁止混合貯存不同類的

危險品。不過，為了在不影響公眾安全的前提下方便

業界，第4至9類危險品如相容，將准許一併貯存。  

 

不可重注氣瓶的豁免  

9.3 根據現行的《危險品（一般）規例》，所有氣瓶須得

到主管當局批准，並按照規例訂明的技術規格進行試

驗。為在不影響公眾安全的前提下方便公眾及業界，

如不可重注氣瓶的容量和氣壓低於某一規定水平，並

根據認可標準製造，可獲豁免而無須按規定取得批准

及進行試驗。  

 

消費裝危險品的管制制度  

9.4 一般而言，在非供人居住間貯存消費裝危險品不超過

1,000升或公斤，或在工業貨倉間貯存消費裝危險品不

超過5,000升或公斤，可獲豁免領牌。  

 

9.5 運送消費裝危險品，不論數量為何，亦可獲豁免領牌。

消費裝危險品亦獲豁免遵守有關包裝、標記和標籤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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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消費裝危險品清單會根據《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

最新的內容（該規則每兩年更新一次）、科技的變化

及本地情況予以更新，以配合本地批發和零售的環

境。  

 

過渡安排  

 

10. 新例實施後，將有24個月的過渡期，讓公眾及業界適應。

所有現有危險品牌照須在過渡期屆滿前依照新例續期。

所有現時的獲准氣瓶及可貯存不超過豁免量柴油的獲准

貯槽，將當作新例下的獲准氣瓶及獲准貯槽。  

 

徵詢意見  

 

11.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消防處  

二零二零年七月  


